
主題精選：私權爭執 📝 未讀

共收錄 2 篇文章。

1. 私權爭執之意義

發布日期: 2024-05-21

內文

應係指登記權利人與登記義務人或關係人間，就「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之爭執，在未經有權

認定機關確認前，登記權利人所申請登記事項之權利是否確屬存在，尚不明確者而言。因此，

所謂「涉及私權爭執」範圍甚廣，舉凡與登記事項有關而涉及私法上權利存否之爭議者，均包

括在內。亦即對於該法律關係之存否有所爭議之情形而言。

其要件歸納如下：

1. 須申請登記案件已為登記機關受理並收件。

2. 須主張異議之時點為登記機關行使審查權限至准予登記前。

3. 須主張異議之人為登記權利人、登記義務人或權利關係。

4. 須異議之人係就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為爭執。即「直接法律上關聯性說」：並非泛指以登

記不動產為標的之所有法律關係之爭執而言，而應以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直接關聯」

之爭執為限。例如甲與乙僅金錢債權爭執，應與甲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給丙無涉。

5. 須自始未被現行法規排除於登記案件涉及私權爭執規範之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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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登記涉及私權爭執之駁回

發布日期: 2020-07-30

內文

今日專欄為各位同學說明有關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

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此規定所稱「登記之權利人、

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之意涵。

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係屬私權爭

執，而所謂「涉及私權爭執」範圍甚廣，舉凡與登記事項有關而涉及私法上權利存否之爭議者

均包括在內，例如：

1. 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於收件後公告前土地權利關係人以書面或檢附有關訴訟文件提

出異議，經登記機關審查結果涉及私權爭執者。

2. 權利人及義務人會同申請土地、建物移轉、設定登記，於收件後登記完畢前，當事人之一

方以雙方意見不一致發生糾紛，以書面提出異議者。

3. 優先購買權人有爭執者：

4. 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 第1 項規定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申請移轉登記時，

出賣人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執行要點」第8 點第1 款規定，附具切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適

當欄簽註「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 第1 項至第3 項規定辦理，如有不實，義務人願負法律責

任。」字樣，他共有人於收件後登記完畢前，對優先購買權有所爭執並以書面提出異議，

經審查結果其切結或簽註不實，優先購買權人依法並未視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

5. 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 第4 項規定出賣其應有部分申請移轉登記時，出賣人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97 條第1 項規定，附具切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簽註「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

優先購買權，如有不實，出賣人願負法律責任」字樣，他共有人於收件後登記完畢前，對

優先購買權有所爭執並以書面提出異議，經審查結果其切結或簽註不實，優先購買權人依

法並未視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

6. 申請人申請繼承移轉登記，於收件後登記完畢前，被遺漏之合法繼承人以書面提出異議主

張繼承權者。

5. 申請人檢具遺囑申請繼承移轉登記，於收件後登

記完畢前其他合法繼承人對遺囑之真偽有爭執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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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遺囑之內容違反民法有關特留分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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